大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大食药监食罚〔2018〕94号

当事人：大英县隆盛镇曾氏酒坊

负责人：曾红梅

违法事实：

2018年6月21日执法人员对大英县隆盛镇曾氏酒坊的散装白酒进行监督抽检，规格：散装，共抽样1.5L（1.5kg），2018年7月24日收到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抽样检验报告，显示该散装白酒成分里“甜蜜素”（以环已基氨基磺酸计）项目不符合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不得使用）。我局执法人员立即对该店进行检查，并扣押了该抽检批剩余的散装白酒，出具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及责令召回通知书。

现已查明，大英县隆盛镇曾氏酒坊共生产了50kg该抽样批散装白酒，以12.00元/kg的价格销售了16.5kg，共198.00元；监督抽检1.5L（1.5kg），共支付18.00元。截止2018年8月2日止，该酒坊共召回4kg该抽检批白酒，共剩该抽检批白酒36kg。综上所述，本案违法所得216.00元，货值金额600.00元。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一份；2、曾红梅《调查笔录》一份；3、曾红梅身份证复印件一份；4、大英县隆盛镇曾氏酒坊《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5、大英县隆盛镇曾氏酒坊《四川省食品小经营店备案证》、《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备案证》各复印件一份；6、曾红梅健康证复印件一份。

处罚依据：

大英县隆盛镇曾氏酒坊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散装白酒的行为，违反了《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八条第（七）项的规定，依据《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 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由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并可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并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情节严重的，由县级食品监督行政部门注销备案证或者由原发证部门注销登记卡，食品生产经营者、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五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工作。因当事人生产环节产品货值金额5000元以下，经营环节产品货值金额500元以下，危害后果轻微（至今未收到相关消费者因食用该抽检批油条而感到适的投诉举报）参照《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三条第四款第（五）项：“违反条例第八条规定，符合裁量规则规定的从轻行政处罚情形，且符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立即改正，予以警告，处五百元以上不满三千元罚款，并可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五）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规定的情形，经合议，我局拟给予你处罚如下：

1、警告；

2、罚款1750.00元；

3、没收违法所得216.00元；

4、没收不合格的散装白酒36kg；

罚没款合计1966.00（壹仟玖佰陆拾陆圆）。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遂宁银行大英支行（地址：大英县卓筒大道218号，账户：大英县财政局，账号：5002001300038）。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遂宁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或者大英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大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逾期既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局将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三项和《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公 章 ）

201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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